
 
 

電信號碼申請及核配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電信號碼申請及核配辦法自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訂定發布迄今，歷

經二次修正，前次於一百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修正。為健全特殊服務號碼

核配制度，增訂變更服務計畫書申請核准規定、配合主管機關抽查之義

務及違反義務之法律效果，確保獲核配特殊服務號碼者依其服務計畫執

行，並配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規定，

增訂主管機關核配用戶號碼之審酌事項，爰修正電信號碼申請及核配辦

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ㄧ、增訂電信事業、獲核配特殊服務號碼者主動繳回電信號碼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增訂獲核配特殊服務號碼者變更特殊服務號碼服務計畫書內容，應

重新經主管機關核准。（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三、明定主管機關審查特殊服務號碼核配申請之標準，並增訂獲核配特

殊服務號碼者負有配合主管機關抽查之義務（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四、增訂廢止特殊服務號碼核配之情形。（增訂條文第十七條之一） 

五、配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規定，將

用戶號碼之使用管理違反其他法令，明定於主管機關審查用戶號碼

核配之審酌事項。（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電信號碼申請及核配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電信事業、獲核

配特殊服務號碼者，應

配合主管機關調整其所

獲核配之電信號碼。 
電信號碼使用者，

主動繳回其獲核配之電

信號碼，主管機關經審

酌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後，得廢止其一部或全

部電信號碼之核配。 

 

第七條 電信事業、獲核

配特殊服務號碼者，應

配合主管機關調整其所

獲核配之電信號碼。 
 

考量現行規定對於獲核配

之電信號碼者無使用電信

號碼需求情形，並無廢止

依據，為茲明確，爰增訂

第二項規定，主動繳回獲

核配之電信號碼，由主管

關廢止之。 

第 十 六 條  政 府 機 關

（構）、公益社團、財

團法人、行政法人或公

用事業為提供緊急救難

服務、公共事務諮詢服

務、公眾救助服務或慈

善服務等用途所需，經

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審酌

其法定職掌、設立宗

旨、公益需要等核准

後，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配特殊服務號碼。 
前項所稱公用事業

指下列事業： 

一、電力事業。 

二、自來水事業。 

三、經主管機關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之公用事業。 

第一項申請人應檢

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 

一、電信號碼申請書。 

二、政府機關（構）、

公益社團、財團法

人、行政法人或公

用事業之各該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 十 六 條  政 府 機 關

（構）、公益社團、財

團法人、行政法人或公

用事業為提供緊急救難

服務、公共事務諮詢服

務、公眾救助服務或慈

善服務等用途所需，經

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審酌

其法定職掌、設立宗

旨、公益需要等而為核

准後，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配特殊服務號碼。 
前項所稱公用事業

指下列事業： 

一、電力事業。 

二、自來水事業。 

三、經主管機關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之公用事業。 

第一項申請人應檢

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 

一、電信號碼申請書。 

二、政府機關（構）、

公益社團、財團法

人、行政法人或公

用事業之各該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配合第七條第二項增

訂，刪除現行條文

第四項，並將第三

項第三款特殊服務

號碼服務計畫書應

載明事項移列第四

項。 

三、鑒於獲核配特殊服務

號碼者，可能因政

策、宗旨或經營理

念等原因調整（如

原係供緊急救難服

務變更為公共事務

諮詢服務等），變

更特殊服務號碼服

務計畫書，致與原

服務計畫書內容不

符，爰增訂第五項

規定，獲核配特殊

服務號碼者有變更

原申請之特殊服務

號碼服務計畫書內

容，應重新經主管

機關核准。 



 
 

或其上級機關核准

函影本及公益社

團、財團法人、行

政法人或公用事業

證明文件影本。 

三、特殊服務號碼服務

計畫書。 

四、獲核配市話號碼及

行動通信號碼之電

信事業同意配合提

供特殊服務號碼之

相關文件。 

前項第三款特殊服

務號碼服務計畫書，應

載明網路架構、服務之

提供方式、服務範圍及

對象、服務內容、計費

方式及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事項。 

前項應載明事項有

變更時，應敘明理由，

並檢具變更後之服務計

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 

或其上級機關核准

函影本及公益社

團、財團法人、行

政法人或公用事業

證明文件影本。 

三、特殊服務號碼服務

計畫書（包含網路

架構、服務之提供

方式、服務範圍及

對象、服務內容及

收費方式）。 

四、獲核配市話號碼及

行動通信號碼之電

信事業同意配合提

供特殊服務號碼之

相關文件。 

獲核配特殊服務號

碼者，其資格變更，或

使用用途不符第一項規

定時，應主動繳回或由

主管機關收回。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審查

前條特殊服務號碼核配

之申請時，應審酌下列

事項： 

一、符合公眾電信網路

號碼計畫。 

二、載明用戶接入網路

之架構及話務進線

方式及流向。 

三、載明以全國為服務

範圍。 

四、載明各合作電信事

業服務對象之收費

標準。 

五、計畫書所載服務對

象、服務提供方

式、服務性質是否

合理。 

六、申請用途與特殊服

務號碼服務計畫書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審查

前條特殊服務號碼核配

之申請時，應審酌下列

事項： 

一、是否符合公眾電信

網路號碼計畫。 

二、是否載明用戶接入

網路之架構及話務

進線方式及流向。 

三、是否載明服務對

象、服務提供方

式、是否以全國為

服務範圍、是否載

明服務性質及各合

作電信事業服務對

象之收費標準。 
 
 
 
 
 
 

一、第一款、第二款酌作

文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三款分屬

不同審酌事項，爰酌

作文字後，移列為第

三款至第五款，以資

明確。 

三、考量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配特殊服務號碼之

規劃事項，可能發生

申請用途與特殊服務

號碼服務計畫書規劃

不一致之情形（如申

請用途為公共諮詢服

務，惟特殊服務號碼

服務計畫書內容未涉

及相關諮詢事項或對

象不符等），爰於第

六款規定增訂該等情

形。 



 
 

規劃內容是否相

符。 

七、提供服務之時段及

是否持續提供服

務。 

主管機關審查前條

第五項變更申請時，準

用前項規定。 

主管機關得隨時抽

查獲核配特殊服務號碼

者之使用情形，獲核配

特殊服務號碼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四、為確保稀缺特殊服務

號碼資源之合理使用

及有效分配，避免無

正當理由，未使用特

殊服務號碼（如僅於

特定期間提供服務，

一般期間停止或暫停

服務等），爰增訂第

七款，以避免電信號

碼資源浪費。 

五、主管機關辦理變更服

務計畫書內容之審查

標準應與初次申請程

序相同，爰第二項增

訂特殊服務號碼服務

計畫書變更之審查標

準之準用規定。 

六、為避免獲核配特殊服

務號碼者，使用情形

與服務計畫書內容不

符，爰增訂第三項規

定，主管機關得透過

隨時抽查方式，確認

其使用情形。 

第十七條之一 獲核配特

殊服務號碼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經主管機

關令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或不能改正，主

管機關得廢止其電信號

碼之核配： 
一、申請人資格變更。 

二、使用用途不符第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 

三、提供之服務與核准

之計畫書不符。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抽查。 

五、無正當理由停止提

供服務。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特殊服務號碼之

申請人資格與使用

用途係屬第十六條

第一項規範申請要

件，爰於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擅自變

更該等情形，由主

管機關廢止獲核配

之特殊服務號碼。 

三、為避免特殊服務號碼

於獲核配後，不符

合原申請規劃（如

改作他用或營利使

用），影響特殊服

務號碼係以公益用

途為目的之立意，

爰於第三款增訂違

反該情形者，應由

主管機關廢止其電



 
 

信號碼之核配。 

四、配合第十七條第三項

增訂主管機關得抽

查獲核配特殊服務

號 碼 者 之 辦 理 情

形，爰於第四款明

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主管機關抽查，

應由主管機關廢止

其 電 信 號 碼 之 核

配。 

五、為確保稀缺特殊服務

號碼資源之合理使

用及有效分配，避

免無正當理由，未

使 用 特 殊 服 務 號

碼，爰新增第五款

規定。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審

查前條用戶號碼核配之

申請時，應審酌下列事

項： 
一、申請之電信號碼類

別是否屬提供服務

所必要。 

二、用戶號碼使用數量

是否達最低使用率

標準（如附件

二）。 

三、是否載明三個月以

上之用戶成長預測

資料。 

四、是否載明用戶接入

網路之架構以及與

其他電信網路之連

接架構。 

五、是否載明交換機之

廠牌、型號、數

量、容量與功能。 

六、是否載明使用中之

預付型、後付型用

戶及攜碼移出者使

用中之用戶號碼數

量資料及出租予其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審

查前條用戶號碼核配之

申請時，應審酌下列事

項： 

一、申請之電信號碼類

別是否屬提供服務

所必要。 

二、用戶號碼使用數量

是否達最低使用率

標準（如附件

二）。 

三、是否載明三個月以

上之用戶成長預測

資料。 

四、是否載明用戶接入

網路之架構以及與

其他電信網路之連

接架構。 

五、是否載明交換機之

廠牌、型號、數

量、容量與功能。 

六、是否載明使用中之

預付型、後付型用

戶及攜碼移出者使

用中之用戶號碼數

量資料及出租予其

配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二十四條及第二

十五條規定，將違反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電信

事業，依同條第二項規

定，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裁處限制其在一定期間

內用戶號碼數量之核配，

明定為用戶號碼核配之審

酌事項，爰新增第八款規

定。 



 
 

他提供電信服務業

者之用戶號碼資

料。 

七、是否以用戶開通資

料及話務資料或最

近一期帳單等判斷

為有效用戶，提出

統計信心水準達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

誤差為正負百分之

二、有效用戶比例

期望值大於或等於

零點九八之公信力

單位抽驗報告。 

八、使用管理是否違反

其他法令。 

他提供電信服務業

者之用戶號碼資

料。 

七、是否以用戶開通資

料及話務資料或最

近一期帳單等判斷

為有效用戶，提出

統計信心水準達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

誤差為正負百分之

二、有效用戶比例

期望值大於或等於

零點九八之公信力

單位抽驗報告。 

第二十四條 電信事業未

達主管機關所定用戶號

碼最低使用率者，主管

機關廢止其一部或全部

用戶號碼之核配。但首

次獲核配用戶號碼未滿

三年者或再獲核配用戶

號碼未滿一年者，不在

此限。 
前項用戶號碼最低

使用率及收回數量計算

方式如附件二。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收回

其獲核配用戶號碼之一

部或全部： 
一、主動繳回獲核配之

電信號碼。 

二、除首次獲核配用戶

號碼未滿三年或再

獲核配用戶號碼未

滿一年者外，電信

事業未達主管機關

所定用戶號碼最低

使用率。 

前項第二款用戶號

碼最低使用率及收回數

量計算方式如附件二。 

一、配合第七條第二項增

訂主動繳回獲核配之

電信號碼之處理方

式，爰刪除第一款規

定並酌整第一項文

字。 

二、配合第一項之修正，

酌修第二項文字。 



 
 

第二十一條附件二 用戶號碼最低使用率及收回數
量計算方式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二  

用戶號碼最低使用率及收

回數量計算方式 

一、最低使用率規定  

（一）行動通信號碼：

最低使用率為百

分之五十。  

（二）網路電話號碼：

暫不訂定最低使

用率。  

（三）衛星通信號碼：

暫不訂定最低使

用率。  

（四）市話號碼：暫不

訂 定 最 低 使 用

率。  

（五）智慧虛擬碼：暫

不訂定最低使用

率。 

（六）物聯網號碼：首

次獲核配者不訂

定最低使用率，

再獲核配後之最

低使用率為百分

之五十。 

二、使用率計算方式： 

使用率=(預付型數量+

後付型數量+攜碼移出

者使用中+出租予其他

提供電信服務業者數

量 )÷ 獲 核 配 數 量

×100%。 

註：以上年度十二月三

十一日使用情形計

算。 

三、應收回之用戶號碼

數量計算方式： 

應收回數量＝(最低使

用率－使用率)÷最低

使用率×獲核配數量。 

附件二  

用戶號碼最低使用率及收

回數量計算方式 

一、最低使用率規定  

（一）行動通信號碼：

最低使用率為百

分之五十。  

（二）網路電話號碼：

暫不訂定最低使

用率。  

（三）衛星通信號碼：

暫不訂定最低使

用率。  

（四）市話號碼：暫不

訂 定 最 低 使 用

率。  

（五）智慧虛擬碼：暫

不訂定最低使用

率。 

（六）物聯網號碼：首

次獲核配者不訂

定最低使用率，

再獲核配後之最

低使用率為百分

之五十。 

二、使用率計算方式： 

使用率=(預付型數量+

後付型數量+攜碼移出

者使用中+出租予其他

提供電信服務業者數

量 )÷ 獲 核 配 數 量

×100%。 

註：以上年度十二月三

十一日使用情形計

算。 

三、應收回之用戶號碼

數量計算方式： 

應收回數量＝(最低

使用率－使用率)÷

最低使用率×獲核配

本表未修正。 



 
 

數量。 

 


